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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二次会议 

2018 年 11 月 19 日至 23 日，日内瓦 
 

  第二届缔约方会议通过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的决定 
 

MC-2/10：成效评估 

缔约方大会， 

重申成效评估旨在根据《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的目标（第1条），在全球

一级评估《公约》的总体成效， 

赞赏地注意到成效评估特设技术专家组编写的报告1，  

注意到特设技术专家组的报告草稿中指出，可利用现有的一些监测方案

促进成效评估，并且可本着《公约》第19条的精神进一步加强这些监测方案，

《公约》第19条鼓励缔约方合作开发并改进建模工作和具有地域代表性的监测

工作， 

又注意到报告草稿还指出，在世界多个区域存在严重的数据缺口，通过

现有或新的监测方案填补这些缺口将有助于成效评估； 

1. 扩大 MC-1/9 号决定规定的特设技术专家组的职权范围，以处理本

决定附件一中概述的问题； 

2. 通过本决定附件二所列路线图草案； 

3. 请特设技术专家组拟订全球监测安排的职权范围； 

4. 请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在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之前

继续向秘书处提供关于各自监测方案的信息； 

5. 请秘书处支持本决定附件一和附件二中概述的工作； 

         
1 UNEP/MC/COP.2/IN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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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请特设技术专家组向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报告在完善《公约》评

估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监测安排； 

7. 邀请全球环境基金在其任务范围内，考虑在缔约方大会的指导下，

为符合条件的缔约方收集必要数据提供支助，并促进地方、次区域、区域和全

球各级可持续地提供监测信息，以便根据基金指导意见为成效评估做出贡献。 

                  MC-2/10 号决定附件一 

  经修正的成效评估特设技术专家组职权范围 2 

   一、  经修正的任务规定 

1. 特设技术专家组应按照以下纲要进一步编制 UNEP/MC/COP.2/INF/8 号文

件： 

(a) 执行摘要 

(b) 导言 

(c) 成效评估框架说明 

(d) 拟议评估方法和时间表 

(e) 供进一步审议的问题（如有） 

(f) 附件一：关于监测的技术信息（如有） 

(g) 附件二：成效评估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 

(h)      附件三：全球监测安排的职权范围草案。 

2. 在成效评估框架方面，特设技术专家组将： 

(a)     根据《水俣公约》的目标，审查和评估 UNEP/MC/COP.2/INF/8 号文

件表 4 中逐条列出的详细流程和成果指标；详细说明这些指标的信息来源和基

线，同时考虑到成本效益、实用性、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并在此基础上就所建

议的指标提供详细的理由； 

(b)     在所建议的指标中，确定哪些指标需要监测数据，特别是与《公

约》条款所载控制措施和目标有关的数据； 

(c)     制定一种对所建议的指标加以综合的方法，以期了解关于《公约》

总体成效的综合情况（例如使用汇总或交叉指标）； 

(d)     必要时根据本段所述流程的结果，修正所建议的成效评估委员会职

权范围草案和第一次成效评估时间表。 

3. 在监测方面，特设技术专家组将： 

          (a)     确定： 

(一) 哪些类别的可用 3可比 4监测数据在提供全球趋势信息方面最

为有效（将这些数据与可能有助于为地方、国家和/或区域政

策提供参考的数据区分开来）； 
         

2 MC-1/9 号决定的职权范围适用，除非另有说明。 
3 可用数据包括目前可用的数据和今后收集的数据。 
4 使用相同方法收集的数据是可比的。也可通过使用已知的标准化科学方法使数据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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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哪些空气、水、生物群和人类监测数据可用于评估对汞含量

和趋势的影响； 

(三) 以上数据的潜力和局限性，同时考虑到人为排放和释放以外

的其他因素对这些空间和时间趋势的影响； 

(b)    评估所审查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公约》第 22 条第 2 款载列的

监测需求，找出可能影响现有数据可用性的主要缺口，并概述加强信息可比性

和完整性的备选办法或建议； 

(c)    为填补全球相关监测数据的缺口，针对上一分段所述备选办法和建

议，比较它们的成本效益、实用性、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全球覆盖面和区域能

力，以确定今后加强监测的机会； 

(d)    确定现有的建模能力，以评估全球汞含量在不同媒介内和不同媒介

之间的变化情况； 

(e)    审查各种备选办法，并在这些备选办法的基础上，确定可用于确立

监测数据基线的数据源； 

(f)    提供其他技术投入和必要信息，以解决在制定评价框架过程中可能

发现的任何其他监测问题； 

(g)     起草全球监测安排的职权范围草案，包括制定监测指导意见。 

   二、  经修正的成员组成 

4. 考虑到缔约方大会希望增强特设技术专家组在成效评估领域的能力，因

此专家组成员可继续任职，除非提名区域另有决定。 

5. 专家组将邀请来自民间社会、土著组织、政府间组织、业界和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全球汞伙伴关系的最多 10 名专家作为观察员参与专家组的工作。观

察员名额将在上述几类组织之间均衡分配，并优先选择具有成效评估领域相关

专门知识的专家。 

   三、 经修正的资格要求 

6. 资格要求方面做以下补充： 

(a)     MC-1/9 号决定附件二第三(c)节：联合国评价小组规定的评价框架方

面的专门知识，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规定的项目管理监测和

评价方面的专门知识； 

(b)     MC-1/9 号决定附件二第三(a)节：与生态系统过程有关的经验，或长

期环境状况情景模拟预测和多学科影响评估方面的专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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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2/10 号决定附件二 

特设技术专家组编写提交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成效评估报告的路线图草案 

活动 时间框架 

根据 MC-2/10 号决定附件一所载经修正的成员组成和资格要

求组建特设技术专家组 
2018 年 12 月 

请秘书处与特设技术专家组共同主席合作，编写会议议程和

背景文件，并进行预备性讨论 
2019 年 1 月 

请特设技术专家组和观察员根据经修订的任务规定提供资料

和评论意见，供秘书处汇编 
2019 年 3 月底前 

举行特设技术专家组面对面会议 2019 年 4 月 

编写经修订的报告草稿 2019 年 5 月至 7 月 

经修订的报告草稿开放供缔约方提出评论意见 2019 年 8 月至 9 月中旬 

进一步修订报告 2019 年 9 月 

最后报告成稿供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201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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